
车) 运输ꎮ ２００３ 年ꎬ 通县油路建成后ꎬ 部分私营出租车和货运车辆出入县境走理新路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正

式开通县城至下占、 河西短途客车运输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完成客运量 ５􀆰 ９６ 万人 (次)ꎬ 客运周转量 ２４００ 万

人公里ꎬ 货运量 ９􀆰 ６０ 万吨ꎬ 货运周转量 １６００ 万吨公里ꎮ

四、 搬运装卸

县内搬运装卸ꎬ 以人工搬运装卸为主ꎬ 受运输市场影响ꎬ 货运车辆到达运输终点后ꎬ 临时组织人

力进行装卸ꎮ

五、 车辆维护保养

１９９８ 年之前ꎬ 车辆维护保养大多在原县汽车队或县外ꎮ 之后ꎬ 对汽车维修市场进行规范管理ꎬ
按照技术等级修车ꎬ 统一工时标准、 质量标准、 收费标准ꎬ 加强质量管理ꎮ 至 ２００６ 年ꎬ 共有各级维

修企业 ３ 户ꎬ 从业人员 ９ 人ꎬ 均实行挂牌经营ꎮ 另有摩托车维修点 ６ 家ꎬ 从业人员 １２ 人ꎮ 客车行驶 ３
个月进行一次二级维护ꎮ 部分单位在内地 (如成都) 进行定点维修ꎮ

六、 新龙县汽车队

新龙县汽车队于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成立ꎬ 是计划经济时期全县的专业运输队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县车队有大货

车 １５ 辆ꎬ 完成货运量 ０􀆰 ４ 万吨ꎬ 货运周转量 １５０ 万吨 /公里ꎬ 实现营运收入 ３５ 万元ꎬ 亏损 ０􀆰 ７ 万元ꎻ
县汽车客运站实现客运量 ０􀆰 ６ 万人ꎬ 客运周转量 ２７５ 万人公里ꎮ 此后ꎬ 县汽车队因制度不健全ꎬ 财务

管理混乱ꎬ 历年亏损ꎬ 至 １９９４ 年亏损累计达 ３０􀆰 ７８ 万元ꎮ 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过程中ꎬ 终因扭亏无

望ꎬ 资不抵债ꎬ 依法宣告破产ꎬ 其人员采取领取退休金、 买断工龄等办法进行分流处理ꎮ

第四节　 场站建设

原新龙县汽车站位于烈士陵园旁ꎬ 是全县唯一一个县级汽车站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投资 １２０ 万元ꎬ 在县

城沿江街新建站房 １１５０ 平方米ꎮ 至此ꎬ 县汽车站搬迁新址开展业务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完成 «新龙县乡镇汽车客运站建设实施规划»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投资 ３０ 万元建成全县第一个

乡级汽车站———博美乡汽车站ꎮ
１９９４ 年前ꎬ 全县没有规范的停车场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建新龙县汽车站ꎬ 属客货车辆多功能停车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又新建有粮食局、 布鲁曼宾馆两处停车场ꎮ

第五节　 城市出租小汽车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ꎬ 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新龙县雅砻江出租车公司ꎬ 并出台新龙县出租车管理办法ꎮ
城市出租车由县运输管理所管理ꎮ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ꎬ 县内客货运输车辆主要是解放牌汽车ꎬ 此后ꎬ 车辆类型有所增加ꎬ 县内有

了出租车ꎮ 至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县有出租车 １２ 辆ꎬ 其中 “重庆长安” 牌汽车 ９ 辆、 柳州 “五菱” ３ 辆ꎮ
县内出租车实行有偿使用ꎬ 出租车顶灯使用期为三年ꎬ 顶灯费用为 ５０００ 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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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９ － ２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新龙县交通规费征收情况统计表

年份
汽车养路费

(万元)
拖拉机养路费

(万元)
运输管理费

(万元)
客运附加费

(万元)

１９８８ ７５􀆰 ００ ０􀆰 ９５ ２􀆰 ６５ —

１９８９ ８１􀆰 ２３ ０􀆰 ９２ ２􀆰 ７０ —

１９９０ ８５􀆰 ００ １􀆰 ３０ ２􀆰 ９０ —

１９９１ ９０􀆰 ００ １􀆰 ３２ ３􀆰 ５０ １􀆰 ７２

１９９２ ９３􀆰 ００ ０􀆰 ９０ ３􀆰 １０ ２􀆰 ０５

１９９３ ９６􀆰 ００ ２􀆰 ２９ ５􀆰 ５６ ２􀆰 ９８

１９９４ ６２􀆰 ００ １􀆰 ２０ ４􀆰 ２０ １􀆰 ９０

１９９５ ８５􀆰 ００ １􀆰 ５０ ４􀆰 ３０ —

１９９６ ８３􀆰 ００ １􀆰 ６０ ７􀆰 ００ １􀆰 ００

１９９７ ８３􀆰 ００ １􀆰 ３０ ７􀆰 ００ —

１９９８ ７６􀆰 ００ — ７􀆰 ０６ —

１９９９ ６２􀆰 ００ — ４􀆰 ９０ —

２０００ ３６􀆰 ００ — ５􀆰 ５９ —

２００１ ２６􀆰 ００ — ３􀆰 ６０ —

２００２ ３２􀆰 ００ — ３􀆰 ２０ —

２００３ ４９􀆰 ００ — ２􀆰 ０２ —

２００４ ３５􀆰 ００ — ４􀆰 ３５ —

２００５ ３６􀆰 ００ — ４􀆰 ５０ —

２００６ ３６􀆰 ５０ — ３􀆰 ５０ —

第三章　 公路养护

第一节　 养护机构

　 　 新龙县公路段成立于 １９７０ 年ꎬ 为州属副科级公路管理养护事业单位ꎬ 设段长 １ 人ꎮ 至 ２００６ 年ꎬ
内设财务统计股和安全工程劳动保护股ꎬ 下设道班 １４ 个ꎮ

第二节　 公路改造

１９９４ 年ꎬ 完成新 (龙) 道 (孚) 公路拉团段山顶越岭线 ６ 公里加宽改建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完成县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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